湖里区残疾儿童康复训练陪护补助办法

（送审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改善残疾儿童康复状况，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湖里区残疾儿童享有康复服务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国务院令第675号）《国务院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8〕20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的通知》（闽政〔2018〕18号）和《厦门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厦残联〔2025〕17号），结合湖里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补助对象及条件

本办法所称的"残疾儿童"是指：患有视力障碍、听力障碍、言语障碍、肢体障碍（含脑瘫）、智力障碍和孤独症之一或多重障碍的儿童。补助对象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具有湖里区户籍，救助年龄为0-17岁，即在申请康复救助年度的1月1日，年龄未满18周岁。
（二）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厦门市残疾评定定点医院、评定医师或福建省残联、厦门市残联指定的诊断医院、诊断医师出具的诊断证明，其中：0-3岁言语障碍儿童的诊断证明需由本市三级医院的神经内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儿科等专科医师出具；7岁以上残疾儿童（含困难残疾儿童）申请康复训练陪护补助的，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正在经市残联评审确定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服务协议管理机构进行康复训练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以《厦门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规定为准）。

 补助内容

本补助项目为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期间，家长因陪护产生的食宿和交通费用。

 残疾儿童康复陪护补助标准

（一）符合补助条件的肢体障碍（含脑瘫）儿童接受康复训练期间每人每月补助上限标准为1000元；

   （二）符合补助条件的视力障碍、听障儿童、言语障碍、智力障碍、孤独症（自闭症）儿童接受康复训练期间每人每月补助上限标准为800元；

  （三）多重残疾儿童每人每月康复训练补助按其训练较高补助标准的一个类别给予补助，不重复享受；

（四）经民政部门认定为低保户或低收入家庭的残疾儿童以及一户家庭有两名以上残疾儿童接受康复训练期间的，在上述补助标准的基础上每人增加30%。

康复训练陪护补助款以月份为单位按实际训练天数（每天补助标准为月上限标准的10%）核定。月康复训练天数低于10天（不含10天）的按实际发生天数进行补助，当月补助天数超过10天（含10天）的，按月上限标准进行补助。
第五条  补助方式

（一）残疾儿童康复训练陪护补助实行个人先交费、再按标准补助的方式。补助款采用社会化发放方式，由各街道负责发放，通过财政体制结算。核定后的补助款划入残疾儿童社保卡银行账户。

（二）申领本区残疾儿童康复护理补助的残疾儿童，原则上应在本市内的康复机构进行康复。本区户籍残疾儿童需要到本市以外康复机构进行康复的，应向街道残联提出书面申请并到异地县（市、区）以上残联组织官网发布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机构进行康复。

第六条  补助的申请和审批

（一）为了优化审批程序，提升便民服务质量，各街道残联根据《厦门市残疾人联合会 厦门市财政局 厦门市民政局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厦门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的通知》（厦残联〔2025〕17号）的有关流程，在审核市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报销程序时，对其提供的有关材料进行审核，符合湖里区残疾儿童康复训练陪护补助申请条件的，申请人可在自愿的原则下向社区和街道残联提出陪护补助申请，并填写《湖里区残疾儿童康复训练陪护补助申请表》，同时提交《    机构残疾儿童康复训练签到表》或“就诊清单”等，无需提交另外附件材料。

（二）社区居委会受理申请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认为申请人符合补助条件的，由社区居委会签署意见并盖章后，将申请材料上报街道残联审核，初审未通过的，书面告知残疾儿童监护人，并说明理由。

（三）街道残联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工作。符合条件的由街道残联签署意见并上报区残联复核，不符合条件的经由社区居委会书面告知残疾儿童监护人，并说明理由，同时将申请材料退还监护人。 

（四）区残联应在10个工作日内对各街道残联上报的申请材料全面复核。符合补助条件的，由区残联领导审批。不符合补助条件的则退回街道残联，经由社区居委会书面告知残疾儿童监护人，并说明理由，同时将申请材料退还监护人。

（五）当年第一季度已提出申请并获批享受补助的，自第二季度起，每季度申请时需重新提交《湖里区残疾儿童康复训练陪护补助申请表》，并同步提供《    机构残疾儿童康复训练签到表》或“就诊清单”。

（六）对各级审核机构的审核结果有异议的，残疾儿童监护人可以在收到审核结果5个工作日内向上一级审核机构申请复核。上一级审核机构接到复核申请后，应及时复查，并在7个工作日内将复核结果书面通知申请人的监护人，并说明理由。

第七条补助资金来源  

残疾儿童康复护理补助所需经费，由区、街财政按照体制承担。

第八条  有关要求

（一）区财政、残联、各街道残联等部门要把落实此项政策作为区委、区政府惠及民生、关爱弱势群体、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抓实抓好，做到按章办事、公正透明、便民利民；

（二）区、街、社区三级要严格按照审核程序和工作要求，热情服务、严格把关、按时办理，建立健全工作台账和档案；

（三）区财政局要按照相关规定，实施专项监管，确保补助经费落实到位；

（四）申请残疾儿童康复护理补助应当接受有关调查，如实提供所需情况。对拒绝或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提供有关材料、拒绝或不配合相关调查的，将不予补助。

第九条  本办法由区残联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25年10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原《湖里区残疾儿童康复训练陪护补助办法》（厦湖残联〔2020〕27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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